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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母亲履行职责
观护帮教真诚悔过

2023年5月，居住在海西州格尔木市某小区的未成年
人小林回家时，见邻居家房门未锁，便入室盗窃手机两部，
并用手机微信支付在小区超市消费 113 元，换取现金 193
元，后将两部手机藏匿于小区电缆箱内。案发后，被盗窃手
机及现金追回退还被害人。格尔木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小
林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并通过开展家庭教育指导、送入
未成年人观护帮教基地开展联合帮教等方式，督促小林真
诚悔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

格尔木市检察院在审查逮捕环节，了解到小林系单亲
家庭，随即安排其母亲前往看守所会见，一方面依法保障未
成年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促进犯罪嫌疑人积极
认罪悔罪。会见期间，小林深刻反省自己所犯罪行，如实供
述犯罪事实。

检察官对小林亲属、社区工作人员、朋友等开展深入走
访调查，调查查明，小林自幼父母离异，母亲过分溺爱，家庭
监护不力是导致小林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遂向
小林母亲制发《督促监护令》，要求其认真审视亲子关系，严
格履行监护人职责。同时，检察官对小林母子定期开展家
庭教育指导，使母子敞开心扉，重新接纳彼此。

格尔木市检察院积极探索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
新模式，与格尔木市残疾人托养中心、格尔木市社会福利医
养中心沟通协调，成立“未成年人关护帮教基地”，签署帮教
协议，在征得小林及母亲同意下，将小林送往基地参加残疾
人保障服务，通过参加保障服务活动，小林理解了母亲独自
抚养自己的不易，小林母亲也积极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亲子
关系明显改善。小林充分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真诚
悔过，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顺利通
过帮教考察评估。

监护不力离家被侵
督促履职父母反省

2024年6月，未成年人小果离家出走期间被多次猥亵。
海北州海晏县人民检察院在依法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
的同时，发现小果的法定监护人监护不力、家庭教育缺位，
遂及时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帮助孩子走出心理阴影。

在审查案件过程中，海晏县检察院检察官发现，小果父
母作为监护人，平时忙于饭店经营，对小果的生理、心理状
况和情感需求关注不够，存在家庭教育缺位、缺乏有效沟
通、忽视孩子情感需要等监护不力问题。小果被侵害后，父
母未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小果也因害怕父母责骂选择隐瞒，
导致发生被多次侵害的严重后果。

针对案件背后存在的家庭问题，海晏县检察院向小果
父母制发《督促监护令》，承办检察官多次开展家庭教育指
导，督促其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及时关注孩子心理状态，增
强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接受教育指导后，小果父母深刻
反省，表示今后会多关心陪伴孩子，帮助孩子走出心理阴
影，提高安全意识，保护孩子不受侵害。

海晏县检察院通过制发《督促监护令》和开展家庭教育
指导，提供精准有效的个性化指导，帮助监护人深刻认识未
依法履行监护职责给未成年人造成的严重后果，从而加强
监护人的监护意识和监护能力，实现司法保护与家庭保护
无缝衔接。检察院结合个案办理，及时总结工作经验，不断
细化工作措施、创新工作方式，协同妇联等部门推动建立家
庭教育指导基地，同时引入社会专业力量，购买心理健康指
导等社会服务，不断提升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质效，目前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体系。

家庭教育指导精准
两名学生重返学校

2023年9月，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检察院法治副校长在
履职过程中，了解到辖区某学校有两名处于义务教育阶段
的学生辍学。为助力“控辍保学”工作，保障未成年人顺利
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检察长带头“进网入格”，借助“未检+全
科网格”模式，由网格员+检察官+心理老师协同学校、家长
开展针对性家庭教育指导，帮助两名学生重返校园。

早在2023年6月，城中区检察院就与区教育局会签了
《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工作规定》，实现辖区21所小学法
治副校长全覆盖。检察官在担任法治副校长过程中，协同
学校全面开展法治教育、学生保护、预防犯罪工作，实现检
察机关的“司法保护”和教育系统的“学校保护”互联互通、
互动协作。在第一时间掌握服务学校学生存在辍学及不良
行为线索后，与学校、老师共同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学生行
为矫治工作。

针对社会调查查明的两名学生家庭存在家长监管不
力、监护缺位等问题，城中区检察院法治副校长依托与区妇
联共同建立的“家庭教育指导站”，向两名学生家长制发《督
促监护令》，督促其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同时，与专业心理咨
询师共同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教育引导家长正确陪伴
和教育孩子，经过3个月的努力，两名学生家庭关系、亲子
关系得到明显改善。

城中区检察院依托“未检+全科网格”模式，由网格员+
检察官+心理咨询师组成帮教小组，深入了解两名学生的家
庭背景、心理状态和实际需求，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干预方
案，通过心理疏导和情绪管理训练，纠正两名学生偏颇的自
我认知和价值观，激发其学习兴趣和动力，通过专业辅导和
心理支持，两名学生逐渐克服了厌学情绪，重拾信心、重返
校园。

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检护少年健康成长
近日，青海省人民检察院联合省人民法院、省妇联、省教育厅、省民政厅、团省

委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省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情况，并发布12件家庭教育
指导典型案事例。

据了解，近年来，青海省检察院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会同省教育厅、省妇联
等部门和组织积极探索“司法保护+家庭教育”联动机制，各级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未
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强化家庭教育责任，提升家庭教育能
力，为构建健康、文明、和谐的家庭教育环境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

《法治日报》记者从中梳理了4件案事例，以期展示检察机关如何通过开展家
庭教育指导，做实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涉未成年人案件，从而引导全社会重视家庭教
育，助力构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家庭防线。

投案退赃定不起诉
督促监护改过自新

小明和小华系青海省某职校学
生，均为未成年人。2023 年 3 月，小
明、小华伙同他人（另案处理）在某商
铺窃取现金、香烟等物品，价值两万
余元。案发后小明、小华主动投案，
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积极退赃并取得
被害人谅解。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
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对小明、
小华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通过开
展家庭教育指导，小明与小华真心认
罪悔罪，顺利度过考察期。

在办案中，民和县检察院联合社
区居委会、村委会等共同开展社会调
查，深入了解两名未成年人成长生活
轨迹，明确开展家庭教育指导需要修
正的核心点和辅助点。调查查明，小
明系单亲家庭，与父亲共同生活，父
亲教育方式简单粗暴，缺乏正确引
导。小华与奶奶共同生活，父母长期
在外务工导致监护不力、疏于管教。
家庭监护缺失和监护不当是两名未
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重要原
因，需从家庭教育、个人行为等方面
开展综合矫治。

针对两名涉罪未成年人家庭教
育失当、监护不力、疏于管教等问
题，检察官分别对小明的父亲、小华
的母亲进行训诫，并依法送达《督促
监护令》，提出定期参加家庭教育指
导活动、加强与孩子沟通交流，让孩
子感受家庭温暖，帮助孩子戒除网
瘾等重点监护举措。同时，以“家长
和孩子一起成长”为主题开展现场
家庭监护教育，两名监护人当场签
订《监护教育承诺书》，自愿接受监
督考察。

民和县检察院还委托第三方专
业机构设计个性化教育指导方案，根
据《督促监护令》提出的要求有针对
性地安排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并联合
制定《帮教工作计划表》，由检察机关
会同心理咨询师、第三方机构工作人
员组成监护考察组，通过每月至少一
次线上联络，一次线下走访，监护人
每月报告行为记录、未成年人与监护
人共同参与公益活动等方式，引导监
护人自觉承担监护义务，改变不当教
育方式，教导涉罪未成年人重新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经过帮教和家庭教
育指导，考察回访发现小明父子、小
华与家人相处融洽，交流增多，两名
未成年人在校期间能够遵守规定，认
真学习，生活中提高了情绪管理能
力，父母也改变了与孩子的沟通方
式，亲子关系得到明显改善，督促监
护取得成效。

法规集市
刑事诉讼法相关内容

第二百八十二条第一款 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
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
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
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
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应当
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

第二百八十三条第一款 在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
期内，由人民检察院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
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监护
人，应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加强管教，配合人民检
察院做好监督考察工作。

第二百八十四条 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
嫌疑人，在考验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
应当撤销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提起公诉：

(一)实施新的犯罪或者发现决定附条件不起诉
以前还有其他犯罪需要追诉的；

(二)违反治安管理规定或者考察机关有关附条
件不起诉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

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验
期内没有上述情形，考验期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
出不起诉的决定。 来源：法治日报


